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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14 年 2 月 11 日至 21 日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在消除贫穷、 

实现社会融合及充分就业和人人有体面工作方 

面促进增强人的权能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提

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http://undocs.org/ch/19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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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是一个促进全球社会发展、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的国际

非政府组织，它完全支持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决定：深入审议有关赋予人权能以实

现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的三个核心目标，即消除贫穷、社会融合以及充分就业

和人人享有体面工作。我们认为赋予权能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与各项实际

努力相关的共有主题之一，其目的是把人置于可持续、公平和包容性社会经济发

展的核心。我们认为可以用这个讨论作为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重申国际社会对“不

让一个人落在后面”计划所作的承诺并设法将这项计划变成 2015 年后发展框架

下的一些具体措施。 

 在世界要实现的计划中，“贫穷的挑战”仍是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和人权问

题。贫穷是多种因素引起的多层面现象。然而，贫穷很多时候与经济计划中没有

考虑到人的因素有关，即在作出宏观经济政策决定时没有适当评估其对财富分配

和社会的影响。按照定义，贫穷尤其是极端贫穷的人，是被边缘化的人，他们生

活困难，无法获得甚至是最低限度的社会服务的机会。在生活选择受到限制的情

况下，他们往往不得不在各项基本需要中做选择。综合经济和社会政策是减贫和

促进增长必不可少的做法。 

 实现持续、包容和公平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仍然至关重要。改变经济结

构以制止气候变化和惊人速度的环境退化，可为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方式拓展新解

决方案和机遇。我们完全同意 2015 年后发展纲领问题知名人士高级别小组题为

“新的全球伙伴关系：通过可持续发展消除贫穷和转变经济”的报告的结论，即

“人人拥有平等机会的多元经济可释放活力，从而为尤其是为年轻人和妇女创造

就业机会和改善生计”。我们坚信，政府有责任与所有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合

作，采取积极措施迈向绿色经济，确保社会包容性牢固地融入各项决策中。 

 我们在世界许多地区的经验证明，赋予公民权能与建立反应迅速、接受问责

的政府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如果没有民主和民主社会，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不可

能的，而民主和民主社会提供了机制来确定那些权利对人民，尤其是被边缘化的

群体最重要。人们希望充分参与社会、有自己的声音并能参与对其产生影响的决

策过程。各级权力机构应为被排除在外的群体创造空间并促进与其就广泛问题进

行对话、帮助其解决不平等待遇问题、防止歧视和促使其获得生产性资产。参与

式的治理有助于赋予人民权能。 

 成员国已决心落实 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附

件)所述包容性和透明过程，并认识到全球发展目标是一种有用工具，有助于将

重点放在实现具体发展成果，作为广泛发展远景的一部分。会议成果文件中突显

了与可持续、包容性发展有关的人权承诺。采取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来监测各项

http://undocs.org/ch/A/RES/6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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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执行情况，涉及让人民获得权力进行监测，同时将不歧视和平等原则以及其

他人权原则纳入政策行动并予以实施。要实现人人享有所有人权，就需要将 2015

年后的各项目标纳入真正变革的长期框架。接受问责和包容性体制与民主发展密

切相关，帮助人们塑造自己的生活选择和要求民选官员接受问责。 

 但是，有效赋权人民的必要重大先决条件是人民的社会保障。只有获得社会

保障、不需担忧生活、不需担心明日、下周或下个月是否有足够收入为自己的孩

子和自己购买食品、是否有房子住或能否获得医疗服务的人，才有自由参与塑造

其本身及其社群和社会周围的人的生活。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重申，我们长期致

力于为无论是在正规还是在非正规经济中的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社会保护，国际社

会福利理事会认为社会保护是建立承受复原能力，实现社会保障，包括消除贫穷

并实现平等、包容和凝聚力的不可或缺工具。我们认为社会保护对实现公平发展

以及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赋权至关重要。需要鼓励旨在为所有公民提供最低标准

的社会保护的全球、国家和地方举措。   

 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极端贫穷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社会保

护全球基金将有助于提供资金，帮助在过于贫穷而无法进行初始投资的国家建立

最低标准的社会保护。在世界各地设计更有效和更有效率的社会保护计划时，应

利用特别是从地球南方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最近最低标准社会保护的创新做法大

部分源自那里。这些创新做法加上工业化国家 100 多年社会保护的经验，应作为

制订 2015 年后发展纲领总社会保障目标的基础。我们鼓励对社会保护在可持续

发展和赋予人民权能中所起作用问题进行全球对话。没有社会保障就没有赋权人

民，没有被授予权能者的参与就没有可持续发展。 

 

 


